附件1
防城港市2024年度农村道路客运补贴

资金分配方案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度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的通知》（桂财工交〔2025〕33号）精神，本次下达防城港市2024年度农村客运补贴资金为607.81万元，其中：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补贴165.54万元，农村道路客运涨价补贴资金442.27万元，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分配方案如下：
一、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补贴和农村道路客运涨价补贴资金

（一）补贴原则

1.程序公开透明，张榜公示监督。补贴政策、补贴对象、补贴标准等信息应及时、准确向社会公布；补贴资金的发放管理做到程序规范、公开透明；对补贴对象和补贴资金兑付情况要张榜公示，接受监督。
2.地方负责落实，部门各司其职。补贴资金发放工作由各县（市、区）交通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共同制定具体的补贴资金发放实施办法报人民政府审定，以确保财政补贴政策和补贴资金落实到位；各县（市、区）财政、交通等相关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核实、统计、发放、监督本行业的补贴资金数额，保障数据真实可靠，以便及时兑付补贴资金。
3.合理核定补贴，及时足额兑付。补贴资金核定由各县（市、区）负责审核，核定符合条件后方可上报，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根据各县（市、区）申报的实际情况进行分配。补贴资金的兑现应本着低成本、高效率的原则，选择快捷、有效的方式，及时、足额将补贴资金直接兑付到各补贴对象。
（二）补贴范围和对象

在202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已办理行政许可审批手续并在营运的农村道路客运经营者。农村道路客运经营者包括以下3类：
1.依法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资格，为建制村提供道路客运服务（途经或终到皆可）的经营者。
2.采用公交客运延伸方式提供农村客运服务的公交客运经营者（指城市公交线路向城市规划区外延伸，其线路起讫点至少有一端在村镇的城市公交企业，延伸建制村的公交车不重复享受农村客运补贴和公交车新能源运营补贴资金，只能选择其中一项补贴资金申报）。
3.采用预约响应方式提供乡镇和建制村通客车服务的出租车运输企业或其他提供农村客运的运输企业。
（三）补贴标准

1.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对于依法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资格，为建制村提供道路客运服务（途经或终到皆可）的经营者，按照自治区财政分配给我市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费改税部分补贴资金165.54万元，(其中60%补贴资金99.324万元分配给农村客运车辆，40%补贴资金66.216万元分配给城市公交车运营农村延长线车辆)。
①2024年度农村客运补贴资金按申报统计的车辆数据座位数和营运月数计算给予补贴。2024年度全市共有102辆农村客运车辆，合计25648.5座位*月，补贴标准约为38.72元/座。（详见附表1）
	附表1    2024年度农村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分配表
（农村客运车辆补贴）

	序号
	市、县（市、区）
	车辆
数量（辆）
	核定座位数（个）
	2024年实际运营月数（月）
	2024年实际运营座位月数合计(座位*月)
	补贴标准(元/月)
	补助资金(元)

	
	
	
	
	
	1
	2=3÷1
	3=1×2

	1
	港口区
	18
	611
	155.5
	5525
	38.72
	213956

	2
	防城区
	51
	1246
	476
	10922
	38.72
	422954

	3
	东兴市
	31
	894
	309
	8769.5
	38.72
	339600

	4
	上思县
	2
	36
	24
	432
	38.72
	16730

	合计
	102
	2787
	964.5
	25648.5
	
	993240


②2024年度城市公交车农村延长线申报补贴资金按车辆长度系数和营运月数计算给予补贴。2024年度全市共有87辆城市公交车农村延长线车辆，合计729.49标台/月，补贴标准约为907.7元/月。（详见附表2）

	  附表2    2024年度农村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分配表

	           （城市公交车农村延长线运营补贴）    单位：元

	序
号
	县
（市区）
	公交延长线营运建制村通客车车辆数（辆）
	2024年实际运营月
数合计（月）
	补贴
标准折
算系数
*运营
月数
	
补贴标准
（月）
	补贴金额

			合计
	6≤L
＜8
	8≤
L＜10
	L≥10
	6≤
L＜8
	8≤
L＜10
	L≥10
			
	1
	港口区
	49
	13
	29
	7　
	27
	238.5
	69　
	375.16
	907.7 
	340533 

	2
	东兴市
	38
	5
	33
	　
	49
	321.5
	　
	354.33
	907.7 
	321627

	合计
	87
	18
	62
	7　
	116 
	560
	69　
	729.49
	　
	662160 


	


2.农村道路客运涨价补贴资金442.27万元，为确保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根据我市通村客运的实际，将此项补贴资金切块分配给预约响应出租车经营者、农村客运班线经营者（含农村客运区域经营）、城市公交车农村延长线经营者等，其中：
①给予为建制村通客车服务和提供预约响应方式服务的28个协议建制村，每个建制村2000元/年的补贴资金共计：5.6万元（详见附表3）。

	附表3  2024年度农村客运涨价补贴资金分配表

	  （建制村通客车预约响应补贴）    

	序号
	县(市、区）
	预约响应协议（村）
	补贴标准
（万元/年）
	补贴金额(万元)

	
	
	
	
	

	1
	防城区
	20
	0.2
	4.0

	2
	上思县
	8
	0.2
	1.6

	合计
	28
	
	5.6


　　②对于依法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资格，为建制村通客车提供道路客运服务（途径或终到皆可）的农村客运经营者，补贴资金按照申报统计的车辆数据计算，以座位数和营运月数（农村道路客运涨价补贴资金442.27万元的60%补贴资金，共计262.002万元）给予平均补贴的办法。2024年度全市共有102辆农村客运车辆申请服务建制村通客车补贴，合计25648.5个座位/月，补贴标准约为每月：102.15元/月（详见附表4）。
	附表4    2024年度农村客运涨价补贴资金分配表

	    （建制村通客车农村客运车辆补贴）      

	序
号
	县(市、区）
	建制村通客车数量（辆）
	核载座位
数（座）
	运营月
数（月）
	2024年实际运营座位月数合计
(座位*月)
	补贴标准
（元/月）
	补贴金额(元)

	
	
	
	
	
	
	
	

	1
	港口区
	18
	611
	155.5
	5525
	102.15
	564384

	2
	防城区
	51
	1246
	476
	10922
	102.15
	1115694

	3
	东兴市
	31
	894
	309
	8769.5
	102.15
	895813

	4
	上思县
	2
	36
	24
	432
	102.15
	44129

	合计
	102
	2787
	964.5
	25648.5
	
	2620020


③为建制村提供道路客运服务，采用公交客运延伸方式提供农村客运服务的公交客运经营者，按照申报统计的车辆数据（剩余农村道路客运涨价补贴资金共计174.668万元）给予平均补贴的办法，全市共计87辆公交车运行建制村通客车农村客运线路，补贴标准为每月约为2394.39元/标台（详见附表5）。
	附表5      2024年度农村客运涨价补贴资金分配表

	（建制村通客车城市公交车农村延长线运营补贴） 

序
号
县
（市区）
公交延长线营运建制村通客车车辆数（辆）
2024年实际运营月数合计（月）

补贴标准折算系数
*运营月数
补贴标准
（月）
补贴金额
合计
6≤L＜8
8≤L＜10
L≥10
6≤L＜10
8≤L＜10
L≥10
1
港口区
49
13
29
7
67
238.5
69
375.16
2394.39
898276 
2
东兴市
38
5
33
49
321.5
354.33
2394.39
848404 
合计
87
18
62
7　
116　
560
69
729.49
　
1746680 



（四）补贴资金下拨、兑现及管理

1.补贴资金的下拨。补贴资金由市财政局下达到各县（市、区）财政局，由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向当地财政局申请后及时拨付到各补贴对象。
2.补贴资金的兑付。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应按照相关规定和流程及时足额将补贴资金发放到相关农村道路客运经营者手中，并将有关补贴资金发放情况报市交通运输局和同级财政部门。
3.补贴资金要做好账务管理。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要做好相应的帐务登记，反映财政对农村道路客运经营者的补贴，核算补贴资金的收、支、结余情况。
4.补贴资金发放真实可靠。农村道路客运经营者要如实报告有关享受补贴的车辆数据资料，各县（市、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认真核实，确保数据真实、完整、可靠。具体要求做到：一是各县（市、区）交通主管部门、运输企业要严格补贴资金发放管理，不得截留、挪用，不得强制以补贴款抵交任何款项；二是明确企业主体责任，运输企业需建立农村客运补贴资金管理制度及流程，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企业申请资金相关材料需经企业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三是在发放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的，由各县（市、区）统筹下达的资金，重新核查后再进行发放。四是对凡弄虚作假、以权谋私，骗取补贴资金的，一经查实，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违法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